
 

 

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

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

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控股股东及其他

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，认为：       

1、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

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2、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，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

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

计零元。 

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有关规定，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，没有

违反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

保的监管要求》的事项发生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 

  特此说明。 

 

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张一弛、胡必亮、冯渊 

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23日 

 


